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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 114學年度融合教育知能— 

從環境營造到危機拆彈之情緒行為支持策略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暨相關規定。 

（二）臺中市特殊教育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支援團隊計畫。 

（三）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適應欠佳學生輔導支持試辦計畫。 

二、目的：增進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教師處理特殊教育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能力，強

化校園落實正向行為支持與班級經營策略，促進其與特教教師及輔導人員之合作，

共同協助特殊教育學生在校適應與學習。 

三、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中市東區樂業國民小學。 

（三）協辦單位：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臺中市特殊學生情緒及行為問題專業

支援團隊（以下簡稱情支團隊）。 

四、研習主題：從環境營造到危機拆彈之情緒行為支持策略—普通班特殊需求學生情緒行為

處遇與教學實務。 

五、研習對象：依下列資格及報名順序錄取，各場次錄取名額請參閱研習資訊。 

（一）任教班級內安置有情緒及行為障礙或自閉症學生之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普通班

教師。 

（二）對本研習有興趣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教師或特教業務承辦人員。 

六、研習資訊 

（一）研習場次內容 

場次 時間 研習主題 地點 講師 錄取名額 

1 

115年 7月 2日 

（星期四） 

9:00至 12:00 

特殊生在普通班的 

融合教育 

豐原區豐原國小 

晨曦樓 3樓 

視聽教室 

親子天下專欄作家 

沈雅琪老師 

（神老師&神媽咪） 

100位 

2 

115年 7月 2日 

（星期四） 

13:30至 16:00 

拆彈工具箱：危機

行爲處遇的第一步 

豐原區豐原國小 

晨曦樓 3樓 

視聽教室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 

賴英宏退休教師 

100位 

3 

115年 7月 3日 

（星期五） 

13:30至 16:00 

友善情緒的 

教育環境營造 

豐原區豐原國小 

晨曦樓 3樓 

視聽教室 

臺北市東區特教資源中心

情緒行為專業支援團隊 

賴英宏退休教師 

10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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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次 時間 研習主題 地點 講師 錄取名額 

4 

115年 7月 20日 

（星期一） 

9:00至 12:00 

「小改變，大不同」 

教師的魔法秘訣 

東區樂業國小 

樂心樓 

4樓會議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 

翁素珍督導 

40位 

5 

115年 7月 24日 

（星期五） 

13:30至 16:00 

爆發性行為預防與

處理 

東區樂業國小 

樂心樓 

4樓會議室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特殊教

育資源中心 

翁素珍督導 

40位 

6 

115年 7月 27日 

（星期一） 

9:00至 16:00 

心累老師復活術 

東區樂業國小 

樂心樓 

4樓會議室 

翻轉教育專欄作家 

莊越翔老師 

（專業想） 

50位 

（二）研習時數：第 1 場次至第 5場次為 3 小時，第 6場次為 6 小時。 

（三）研習聯絡人：臺中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情支團隊林老師、黃老師（電話：04-

22138215 分機 845；公務信箱：cjteam@spec.tc.edu.tw）。 

七、報名方式及錄取公告 

（一）即日起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https://special.moe.gov.tw/#/）→「研

習報名」→「縣市特教研習」→「開啟查詢」項下→選擇登錄縣市：「臺中市」→

研習性質：「主管機關委辦研習」，點選欲報名之場次完成網路報名程序，報名截

止日為各場次研習 7 日前，逾期將不再開放報名。 

（二）報名人員可於各場次研習 5日前逕自「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研習錄取名單，

將不另行通知。 

（三）報名時請提供最常使用且能正常收信之 E-mail，並確認其正確性。 

八、注意事項 

（一）錄取之人員以全程參與為原則，研習時數以實際出席情況核定。 

（二）有關參加研習人員請假事宜，請服務學校本權責依教師請假規則規定辨理。 

（三）錄取後若因故不克參加，請於各場次研習 3 日前主動以 email 方式聯絡情支團隊

（公務信箱：cjteam@spec.tc.edu.tw），俾利通知遞補人員參加。 

（四）交通建議： 

1.第 1 場次至第 3 場次（研習地點為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因校內停車位置有限，

請研習人員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2.第 4場至第 6場次（研習地點為東區樂業國民小學）不提供停車位，若研習人員

有停車需求，請提早抵達將車輛停放在合適位置，或請盡量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

往研習會場。 

九、執行本項計畫工作人員，工作期間由服務單位依實核予公（差）假登記。 

十、辦理本項計畫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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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經費來源由本市特殊教育網路及鑑定中心「臺中市 114學年度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加

強特殊教育資源中心功能）」經常門經費「研習及會議」項下支應。 

十二、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